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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提供土地及其與子女共有之建物與建商合建分屋，嗣後父親

給予超出子女對原建物應有之價值應否為贈與? 

-以北高行 104 年度訴字第 59 號判決為中心 

《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精培會計師 許柏參副理》 

壹、 前言 

  合建分屋者，囿因土地取得所需資金龐大或都市土地取得困難等因素，遂變形傳統

購地自建型態，改以一方提供土地，他方提供資金，雙方合作興建房屋，待興建完成

後，各按約定比例分配房屋及土地，爾後就各該所分得之房屋及土地各自銷售。本案

因親屬間同財共居，父母親持有土地後建屋供子女使用者，或一方持有土地後建屋登

記為配偶所有者，亦屬社會常情，而持有一方過世後，繼承人間協議繼承分配採公同

共有建物並以此建物及其土地辦理合建分屋，則該建物使用人或持有人，是否得以該

所有權或使用權而要求獲配與原始持有比例顯不相當之利益，且該利益究係給付者之

贈與否?如係贈與，又該如何計算原始成本及贈與額度? 

貳、 案例舉隅 

  因以公同共有物參與合建後處分所得之價款，而以協議所應給付之比例支付時，超

過原始持有比例所應收取之價款，就係贈與行為或債務之清償。本文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59 號判決為基礎，探討相關課稅爭議臚列如下： 

一、案例事實 

(一)事實流程圖 



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專業、主動、積極、熱枕 

 

 

(二)事實說明 

1. 原告之父楊君（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死亡）生前於 96 年間提供其名下土

地及與其 5 名子女即原告共同繼承取得之地上建物，與訴外人忠○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合建分屋契約書。 

2. 96 年間楊君承諾平均分配合建分售之價款予 5 名子女。 

3. 97 年起，陸續簽訂買賣契約書，並收取價金共計 13,7820,000 元。 

4. 嗣於 100 年 10 月間陸續提領 68,000,000 元轉存入原告之一楊○○，復由楊

○○轉交其他 4 名原告。 

5. 被告以係爭移轉資金扣除屬原告應分得之出售房款後之餘額，核屬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1贈與資金情事，且楊君未依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乃

核定其稅金，並以受贈人即原告為納稅義務人發單。楊○○等五人不服，遂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1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

而生效力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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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爭點 

 ◆基於公同共有、既存多年實際使用收益之事實，得否證得債務償還，而非贈 

   與行為? 

 ◆依遺贈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2，採不動產現值比計算持有成本是 

   否合理? 

三、判決理由 

(一)楊君生前已承諾合建後利益應平均分配，惟楊君持有高達 98.95%合建前房地價

值參與合建，卻於合建契約日後以承諾書指示將合建分屋所得由其本人及原告均分，

無疑使原告得以無償取得超過其等應分得之價值。 

(二)本件既涉及土地及房屋之贈與，贈與財產價值計算自應依遺贈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又因合建前建物係楊君與原告公同共有，故為計算楊君與原告就

合建前房地財產價值之比例，參據臺財稅字第 831581093 號函釋3尚屬合理。 

四、評析： 

(一)本案判決採贈與行為，應係認為贈與人交付處分價款之差額，均為楊○對其子女

無償之贈與，參照最高行 106 年度判字第 234 號：「第 5 條第 2 款則以顯不相當代價

                                                 
2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

時價為準；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地 3 項：

第一項所稱時價，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其他財產時

價之估定，本法未規定者，由財政部定之。 
3
 財政部 83 年 1 月 26 日臺財稅字第 831581093 號函釋：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

之金額，如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應以房地買進

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之比例計算房屋之

財產交易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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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與財產者為其規範對象，其稅基以「差額」部分，亦即，以所讓與之財產價值扣

除不相當代價部分，始為其稅基之基準。揆諸遺贈稅法第 5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乃在

於防杜行為人以該條所列各款方式逃避贈與稅，故以經濟觀察為準據，認此等行為與

贈與行為表彰相當之納稅能力，而明定「視同贈與」，是該條性質上乃係租稅規避之

個別防杜條款，用以避免濫用私法所賦予契約自由原則，為不合常規之偏低買賣價格

或不相當交易之約定，實質上達到規避贈與稅卻完成贈與移轉目的之行為，而該條第

2 款規定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者，自不僅限於買賣行為」。本案以公同共有

之房屋參與合建分屋後出售，再以顯不相當於應取得之價款比例，平均支付共同共有

人，似較符合以贈與論之法律意涵。 

(二)按臺財稅字第 831581093 號函釋：「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

之金額，如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

應以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

屋評定現值之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細譯本案，合建後平均分配之價金超

過屬原告部分當屬贈與，惟原告所有之價值，應予合理計算。現行法令對無法劃分房

地各別價格者，均係採行上述現值比例計算。 

(三)本案係屬贈與性質，雖法院未採原告所述租金設算，惟被告對租賃設算之計算，

似未符有關法律之形式，查 48 年台上字第 1258 號：「租賃，乃特定當事人間所締之

契約，出租人既不以所有人為限，則在租賃關係存續中，關於租賃上權利之行使，例

如欠租之催告，終止之表示等項，概應由締結契約之名義人行之。始能生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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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本於租賃契約之訂結、租金之收取，非以所有權人為要件，對租金收入之歸屬，

應予探究實際狀況與其經濟實質相當之法形式作為課稅之基礎，非以房地現值計算各

自所得。 

參、結論 

  合建分屋參與人除建商外，僅土地持有人有權分得房屋。惟實務上因地上物由第三

方持有或使用而存在應予補償之義務，該補償之來源可能係建商之補貼，亦可能係地

主與建物持有人協議後之補償，惟不論係由建商或地主所給予的損害補償，均應依該

給予與原有價值之差額是否存在所失利益之給付或損害之賠償。至自然人對自然人之

給付，再予探究超過收受人原有價值部分係屬贈與或所得。協議分配雖係行為人議價

能力之結果，惟結果應有相對、合理之價值，而不得藉契約自由而達規避稅捐義務，

是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二款視為贈與行為4，防杜濫用形式要件。就承諾書予

以承諾分配者，不論行為在合建契約簽訂前後，均係相對人之給予，僅為要件不同而

各自依其顯不相當或超過原有價值部分適法課稅。 

 

                                                 
4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規定：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

徵贈與稅。第二款：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 


